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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车辆工程学院辅导员工作细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这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要求，促进辅导员在学生的

政治引导、思想教育、学习督导、行为引导及相关事务管理等工作中发挥作用，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

工作规程（试行）》《大连交通大学辅导员工作规程（试行）》及我院实际情况，

特制订《大连交通大学机车车辆工程学院辅导员工作细则》。 

第一章 辅导员工作职责 

第二条 政治指导。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有关政策， 教育和引导学生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好新生入党启蒙教育，协助党组织做

好大学各个阶段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和学生党员的教育、培养、考察和管理工作。 

第三条 思想教育。每学期保证一半工作时间深入到学生当中，掌握学生日

常思想动态，做好学生日常思想教育工作，维护学校稳定，做好每学期的学生

形势政策课教育，重视学生意识形态工作。 

第四条 学习指导。新生入学后要开展学习问题座谈；针对学习问题生建立

学习问题生档案；建立学习问题生每周报道制度；建立学生“一帮一”制度；

实施甘露计划，做好谈心谈话工作。 

第五条 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对在校生进行职业期待错位率分析；对大二

在校生有职业规划意识的比例统计；对大三在校生的职业成熟度进行分析；对

学生的职业规划指导满意度进行调查；对学生求职服务满意度进行调查；指导

毕业生填写推荐材料，签订就业协议书，按专业或专业方向对毕业生进行综合



成绩的计算和排名；介绍就业形势，传授面试技巧。 

第六条 心理辅导。深入学生当中，及时发现问题，对有心理危机的学生进

行及时干预并上报有关部门及领导，告知家长，对于曾经有过自杀经历、有严

重心理疾病的学生要建立跟踪和干预档案，配合学校心理健康中心及大连市精

神卫生中心工作，将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第七条 要做好与家长和社会的沟通、协调工作。保证每学期以电话、书信、

微信、QQ、家访等适当形式与每一位学生家长进行一次沟通，对重点特殊情况

学生要做到及时、随时沟通联络。 

第二章 辅导员工作考核 

第八条 辅导员工作的考核按照《大连交通大学辅导员考核办法（修订稿）》

（大交大学工委发﹝2014﹞4 号）执行，辅导员在学院的考核工作由学院学生工

作领导小组协助校学生工作委员会组织实施。 

第三章 奖惩 

第九条 辅导员工作的考核结果作为学院岗位聘任、提职晋级、评优奖励、

进修学习的重要依据。 

第十条 对优秀辅导员，在当年评优奖励、进修学习资格选拔过程中，同等

条件下，学院予以优先推荐。 

第十一条 对辅导员工作不负责任或因工作失职造成严重后果、被评为不合

格辅导员的，学院将取消当年所有评优、进修学习资格，并根据学校规定应给

予相应的纪律处分，直至调离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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